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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促民营经济发展回顾

　　1987年 10月，党的十三大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

大论断，并且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1988年 3—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

法地位。

　　1992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肯定了发展民营经济在政治上的正

确性。

　　1993年 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鼓励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下，市

场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据《人民论坛》

杂志2023年 8月（上）罗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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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还吃不饱，怎么可以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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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从商品经济实

践，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

没有可以完全照抄照搬的范例可循。

可从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经济启动来

看，来自民间、民营的力量作用很大。

从小岗村包产到户，到上世纪 80 年

代一些人开始创业并在短期内赢得

企业家头衔。华为的任正非确实是

其中长期坚持的佼佼者。

陈强教授表示，民间蕴藏着技

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巨大能量，改

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

“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深度纠缠，

彼此奋力挣脱的过程，两者之间适

配程度好一些，发展就顺畅一些，

反之则会出现倦怠局面。”陈强说，

“当前，无论是前沿科技突破，还

是产业格局重塑，都出现了一些新

的趋势和动向，有些在我们的认知

范围内，有些还未必被我们完全掌

握。因此，可以着力推动的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加快面向未来科技

和产业的前瞻性布局，二是推动形

成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其

实，这也是建立适应于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只要

有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高成长性

创新型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一定会如

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同时，陈强还注意到，近年来，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民

营经济始终没有停下走出去的步伐。

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同时，民

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遭遇了

一些困难，除了企业进一步加强自

身的条件和能力建设外，也需要一

些来自于企业外部的扶植和支撑。

譬如，民营企业往往对国外的政治、

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宗教环

境缺乏必要的认识，走出去后会出

现各种的不适应，可以动员中国驻

外使领馆、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相关力量，在加深民营企业国际认

知方面发挥作用。再如，走出去的

民营企业大概率会碰到贸易规则、

技术标准冲突带来的困惑，各种类

型的行业协会、商会可以助其一臂

之力。又如，民营企业的创新活跃，

但在一些特定领域需要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借助高校院所的力量，为

其搭建信息交流和技术支持平台，

可以收获意外之喜。而这些，在民

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过程中，也可加

以注意。

高子程则称，鉴于互联网经济、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业态、新

模式日新月异，而法的稳定性不能

同步调整，因此，立法需要关注前

瞻性、前卫性，条文可落地、能见效、

助大局，以利于市场信心、市场活

力为导向。

在 2 月 21 日司法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

同召开的有关民营企业促进法立法

座谈会上，司法部部长贺荣称，民

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是要“更

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

流营商环境，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法

治保障”。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

让有创新活力的企业——无论其是

国企还是民企，只要在中国经营，

在中国纳税，为中国带来繁荣，更

有可能为中国带来创新发展，共创

更好的中国，就要保护其生存，促

进其发展。


